附：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办理本科教学准入证申请表
学  院：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日
	基本情况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入职时间
	
	职称
	

	
	毕业院校
	
	所学专业
	
	学位
	

	
	办理类型
	正常办理□
	补  办：     ①未主讲本科生课程                    □
（选择符合条件） ②已主讲本科生课程，教学鉴定结果达标  □

                 ③已主讲本科课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      □

	
	拟主讲课程
	

	培  训
	获得《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》时间
	

	
	获得《教师教学基本技能合格证》时间
	

	助  教
	课程名称
	年·学期
	指导教师
	考核结果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教案检查
	课程名称
	
	考核结果
	

	试  讲
	题目： 
	考核结果
	

	教学鉴定
	年  度
	
	鉴定结果
	

	学校审核
	审核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:
一、教师需认真阅读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教学准入证办理规定（修订）》（教发中心字〔2016〕12号）,按实际情况确定办理类型，选择填写内容，如实填写，未确定内容不填。
1.正常办理者，填写培训情况、助教情况、教案检查和试讲情况；
2.补办者按符合条件填写对应内容，其它内容不填。
二、正常办理教师需将教师资格证和教学基本技能合格证复印件附后。
三、教师将申请表交至学院，学院汇总后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。
四、助教考核结果、试讲成绩、教案检查成绩、教学鉴定结果均以文件为准，经审核符合条件者，予以办理准入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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